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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命的本质

苦圣谛

第一节 苦圣谛

佛陀的教导以四圣谛为根本。四圣谛中的第

一圣谛是苦圣谛。那么，什么是苦呢？

有人听到佛教讲苦，就认为佛教是苦的宗教，

是消极、悲观的宗教。其实，这里所讲的苦，并不

是一般人所说的痛苦的苦。那它是什么意思呢？

苦，在这里特指生命现象。

佛教有一部很重要的禅修论著叫做《清净道

论》(Visuddhi-magga)。该论解释说：苦，巴利语

为dukkha，由du(下劣的)+kha(空无的)构成。因

为生命是许多祸害的依处，亦即是说有了生命就

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圆满，所以说是下劣。同

时，生命在根本上并不存在那些愚痴的人们所执

着的恒常、清净、快乐、自我的本质，所以说是空

无。因为下劣和空无，所以称为“苦”。



您认识佛教吗？32 生命的本质 您认识佛教吗？ 33苦圣谛

上面是从词源学的角度来分析的。在经典中，佛陀通常这样解释“苦”：

什么是苦圣谛呢？生是苦，老是苦，死是苦，愁虑、悲哀、痛苦、忧伤、烦恼是苦，与所讨厌的在

一起是苦，与所喜爱的分开、别离是苦，不能实现追求、愿望是苦。简而言之：执取身心即是苦。

佛教虽然强调“苦”，但并不否认生命有快乐和幸福的存在。佛陀曾经说过，假如作为欲乐目

标的颜色、声音、气味、味道、触觉等完全是苦，完全没有快乐可言，那么，人们就不可能从中获得

快乐。正是因为这些对象有让人产生快乐的特性，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快乐和享受，所以才会去追

求它们、执着它们。由于追求、执着它们，从而使自己被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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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生命的构成

生命，在佛陀的教法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佛教要分析生命的构成，

认知生命的真相，研究生命的本质，最终目标是为了解脱生命的诸苦。

佛教把构成生命的因素分为五类，称为五蕴：

1.色——物质身体；

2.受——苦、乐等的感受；

3.想——辨认、记忆作用；

4.行——意志或各种心理作用；

5.识——识别、认知。

我们这个具有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躯干、四肢的身体称为“色蕴”或

“色法”。色，在这里并不是指颜色，更不是指女色、情欲，而是一切物质现

象的统称。物质现象包括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看得见的有颜色、光等，看

不见的有声音、气味、味道、软硬、轻重、冷暖等等。

为什么将物质现象称为“色”呢？

色，巴利语r pa，源于动词ruppati，意为变坏、破坏、压迫、逼迫。所以佛

陀说：以变坏故，称为色。即是说，一切物质都具有变坏的本质，叫做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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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称为色蕴的物质现象以外，受、想、行、识四种心理现象

合称为“名蕴”或“名法”。名，在这里的意思并非指名字或名

称，而是对一切心理现象的统称。

为什么要将心理现象称为“名”呢？

名，巴利语n ma，源于动词词根√nam，意为朝向，倾

向。因为能朝向目标以识知它，或者能导致朝向目标，所

以称为名。

根据佛教，所有的名法（心理现象）都必须有目

标，而且总是在执行认知目标的作用。同时，这些名

法并非只是单独地出现的，它们一产生则成组成

组地产生，并且各自对目标执行其各别的作用。比

如说“看”的动作，就包含了8个名法在同时参与执

行作用。

名法又可以分为两类——心和心所。

心 (citta)——识知目标的心理活动。

心所 (cetasika)——伴随着心一起产

生并能协助心全面地识知目标的各种

心理作用，例如感受、想、思、作意、喜

悦等等。

12>为什么不直接将名色法叫做

身心呢？因为身心只是指生命现

象，而名色法则是指一切的物质

现象和精神现象，也包括无生

命的山河大地、花草树木等，在

范围上比身心要广得多。同时，

在严格意义上讲，身心现象还

是属于概念法的范畴，名色法则

属于究竟法的范畴，在表达上要

精准得多。

在识知目标的过程中，心起着主导的作用，犹如国王；心所起着辅助的作用，犹如执行各自职责

的大臣。心所不能离开心单独生起，因为诸心所必须依靠心才能协助识知目标。同时，心的产生也

必定伴随着诸心所的产生。心只有得到了诸心所的协助，才能完成其识知目标的作用。

名色法包摄了我们所处的这个世间所有的物质现象和心理现象，有时也特指身心现象。12 

五蕴又叫做名色法，包括物质身体

和各种心理现象，这就构成了所谓的生

命。只要有了名色、有了生命，众生就会

执着这一堆名色为“我”和“我的”，佛

教称为“我见”、“我执”。

由于这一堆名色法是作为被自他

执取的对象，所以称为“五取蕴”。

只要有了被执取的五蕴，圣者们说

这即是苦。

生命的构成



您认识佛教吗？38 生命的本质 您认识佛教吗？ 39生命的本质

第三节 生命的本质

佛教认为，世间万事万物的产生和存在都必须依赖各种各样的条件，这些

条件称为“因缘”。由众缘和合而成的事物和现象，称为“缘生法”、“行法”或

“世间法”，人的生命当然也不例外。

只要有产生、有存在，其最终结果必然会趋向坏灭。有生必灭是世间万物的必

然规律，即使被认为是永恒的太阳、月亮、山河大地，也终究会有毁灭的一天。物

不能常新，花不能常开，人不能长生，命不能常存。世间上找不到任何永恒不变的东

西。生灭变易是万物的本质，这即是“无常”(anicca)。
事物从产生到毁坏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无常。生命从生到死是一个过程，这

个过程也是无常。不仅仅整个过程是无常，即使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每一分、每

一秒，乃至每一个刹那，都是迁流变易、生灭无常的。前一刹那已灭去，现在刹

那正在坏灭，未来的刹那也必将坏灭。这就是“无常”。

世间万物都是无常的，它们一直受到生灭的逼迫，所以称为“苦”

(dukkha)。
世间万物只是生灭变易的一个过程，其中根本就不存在自由自主

的实质或本体，即不存在所谓的“我”、“灵魂”、“大我”等，这称为“无

我”(anatta)。
“无常、苦、无我”即是生命的真相，是世间的本质。


